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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估收费通知单
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：
受贵院的委托，我公司对位于北京市丰台区西局西路58号院44-49号-1至2层44号配套商业、库房用房的房地产价值进行了评估。
参照《国家计委建设部关于房地产中介服务的通知》【计价格[1995]971号】及行业水平，制定我司房地产估价收费标准，采用分档累进计费方式。
根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若干问题的规定》（法释[2018]15号）第三十二条：人民法院委托评估机构进行评估，财产处置未成交的，按照评估机构合理的实际支出计付费用；财产处置成交价高于评估价的，以评估价为基准计付费用；财产处置成交价低于评估价的，以财产处置成交价为基准计付费用。本次评估估价对象房地产价值为32182772元（大写金额:叁仟贰佰壹拾捌万贰仟柒佰柒拾贰元整），该房地产于2020年11月11日拍卖成交，成交价为38577941元（大写金额:叁仟捌佰伍拾柒万柒仟玖佰肆拾壹元整），成交价高于评估价。根据房地产价格评估收费标准:

	档次
	房地产价格总额（万元）
	累进计费率（‰）

	1
	100以下（含100）
	5

	2
	101——1000
	2.5

	3
	1001——2000
	1.5

	4
	2001——5000
	0.8

	5
	5001——8000
	0.4

	6
	8001——10000
	0.2

	7
	10000以上
	0.1


报告应收取52246元人民币。

大写金额：伍万贰仟贰佰肆拾陆元整人民币。
特此说明。

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二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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